
鴻碩精密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 

 

 

第一條    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稱證期局)頒佈之「內部重大

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及證券交易

法等規章及其補充規定，訂定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    內線交易定義 

依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本公司有重 

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 

不得對本公司之上市(櫃)之股票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係指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 

債、認股權憑證、認購(售)權證、股款繳納憑證、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 

書、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 

或賣出之行為，違反該規定者，即構成內線交易： 

一、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 

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持有本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另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規定，前項所稱之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持有本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其持股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 

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實際知悉本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時，在 

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本公司之上市(櫃)股票或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 

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 

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 

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 

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 

第一項第五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 

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消 

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 

第一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 

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其具體內容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 

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二項所定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準用之；其於身分喪失

後未滿六個月者，亦同。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從事相反買賣之人準用

之。 

 

第三條    「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範圍 

前條所指「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範圍係指： 

一、涉及本公司之財務、業務等資訊，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

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訊息。 

二、涉及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

人之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之消息。 

 

第四條    董事、監察人等股票之轉讓方式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

其股票之轉讓，應依下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自申報主管機關生效日後，向非特定人為之。 

二、依主管機關所定持有期間及每一交易日得轉讓數量比例，於向主管機關申報

之日起三日後，若屬上市股票，則在集中交易市場為之；或若屬上櫃股票，

則在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但每一交易日轉讓股數未超過一萬股者，免予申

報。 

三、於向主管機關申報之日起三日內，向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特定人為之。 

經由前項第三款受讓之股票，受讓人在一年內欲轉讓其股票，仍須依前項各款所

列方式之一為之。 

第一項之人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第五條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每日轉讓未

超過壹萬股，雖免予事前轉讓申報，惟渠等如獲悉重大消息，在該消息未公開或

公開後十八小時內買賣公司股票，仍構成內線交易。 

前項之人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第六條    前條股票持有人，應於每月五日以前將上月份持有股數變動之情形，向本公司申

報，本公司應於每月十五日以前，彙總向證期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於完成傳輸後，即視為已依規定完成公告申報。 

前項之人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準用前

項規定。 

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之規定，於計算前二項持有股數準用之。第一項之股票經 

設定質權者，出質人應即通知公司；公司應於其質權設定後五日內，將其出質情 

形，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 

 

第七條    有關對外公開重大訊息公告事項及權限人員之相關控管程序，應依本公司「內部

重大資訊處理作業辦法」第三章「內部重大資訊揭露之處理程序」辦理。 
 

第八條    公司內部各項機密文件之管理，應依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辦法」第二

章「內部重大資訊保密作業程序」辦理。本公司有關財務資訊、客戶及訂單資訊、

技術研發等資訊等，依法規定及為避免因資料外洩而有內線交易疑慮，未經許可，

不得任意對外發佈相關資訊。 

 



第八條之一 為強化股票交易控管措施，本公司董事、經理人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日前

三十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日前十五日(以下稱「封閉期間」)交易其持有本

公司之上市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前項所稱「公告日」係指本公司依「臺灣證券交易所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

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規定發布重大訊息之公告日。 

 

第九條    人員及資訊管理： 

一、內部重大訊息發生或者洩漏時，應依「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辦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立即通知公司財務處及稽核室。 

二、每年應至少一次對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辦理「內部重大資訊處理

作業辦法」及相關法令之教育宣導。 

三、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股份超過百分之十股東等內部人及其關係人（包

括內部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受內部人利用。其名義持有股票者）異動時，

應於事實發生後二日內申報（「內部人新（解）任即時申報系統」），並確

實執行。 

四、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就任起五日內簽署確知內部人相關法令聲明書，並留

存公司備查，董事及監察人聲明書影本於就任之日起十日內函送本中心備

查，且確實執行。 

 

第十條    罰責 

一、刑事責任 

依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七條

之一禁止內線交易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

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如從事內線交易之犯罪所得金額達新台幣一

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

元以下罰金。 

 

二、民事賠償責任 

依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違反內線交易者，對於當日善意

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

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

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

額。 

 

第十一條   本管理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制訂於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一百年七月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一零五年十一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一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